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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院評鑑自我改善情形結果表 

明志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自我評鑑 

工程學院自我改善情形及成果表 

日期：106 年元月 5 日 

改善建議 
自我改善情形及成果（學院填

報） 

「自我評鑑執行委員

會」資料檢核 

一、 為提高行政

程序，建議強

化管控行政文

書之時效性。 

1. 請各系優先以電子公文方式處

理公文。 

2. 無法用電子公文處理的文，才用

紙本資料送出。紙本公文皆由學

院助理先行檢查，是否有漏核簽

之處或文件有疏漏等問題。若有

上述問題，則請學生將公文送回

負責人員；確認無誤後送給院長

核簽，院長核簽完成後，由各系

工讀生協助直接送到各處室，除

了節省時間外，也能及時將緊急

的公文送出。 

3. 每年計畫結案期間(尤其是 11-

12 月及 7-8 月)所有經費核銷的

公文，經院長核簽後，一律直接

送到會計室，可掌握計畫結案經

費核銷進度。 

1. 已依改善建議提

出自我改善情形

作法 

■是 

□否 

2. 已檢附相關佐證

資料 

■是 (附錄一電算

中心提供工程學

院全院公文統計

表) 

□否 

二、 教師適任性

評量，宜考慮

研究、教學、

服務及輔導之

均衡性。 

1. 為兼顧教師適任性評核在教學、

研究、輔導與服務等各向度之均

衡性，工程學院已配合學校適任

性評核辦法訂定「工程學院教師

適任性評核辦法」、工程學院教

師適任性評核輔導要點及「工程

學院適任性評核系主任質性與

系所服務之考核實施要點」等；

1. 已依改善建議提

出自我改善情形

作法 

■是 

□否 

2. 已檢附相關佐證

資料 

■是(附錄二至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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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建議 
自我改善情形及成果（學院填

報） 

「自我評鑑執行委員

會」資料檢核 

主要目的是讓系主任能針對老

師在教學、輔導或系務推動上的

努力給予評分，以多方考量老師

在教學、服務、輔導等向度之努

力，避免過度重視研究，工程學

院與教師評核相關辦法如附錄

2-4。 

2. 本校適任性評核首次推動，不免

有建議與改進聲浪出現，因此學

校已定期檢討教師績效暨適任

性評核辦法之成效，以作為後續

修正與改善參考。 

3. 經校長指派校教評委員，組成適

任性評核檢討之專案小組；已於

104 年 10 月 29 日及 105 年 9 月

29 日召開會議，並將會議形成

之共識，於本校主管會議中提案

討論。因評核涉及教師權益，須

審慎面對，目前此檢討會議仍持

續召開中。 

□否 

三、 部分學生建

議必修學分數

略高 
鑒於課程架構調整影響久遠須謹

慎對待，因此將請各系一方面廣泛

徵詢校內外師生與委員意見，另一

方面檢視必、選修課程比例，再考

量是否調整。若未能調整，則說明

具體理由，以回應委員建議。 

1. 已依改善建議提

出自我改善情形

作法 

□是 

■否 (考量不同學

生背景，且課程架

構調整須經各系

會議討論方能修

正。) 

2. 已檢附相關佐證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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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建議 
自我改善情形及成果（學院填

報） 

「自我評鑑執行委員

會」資料檢核 

■是 (附錄六及附

錄八) 

□否 

四、 部分學生建

議實習實務課

程可適度增加 

1. 請各系與四年級學生、畢業校友

與業界代表等進行座談，以廣泛

收集各方意見，再檢視各系理論

課程與實務課程的比例，以決定

是否須調整。 

2. 請各系於系所相關委員會上，討

論依照學生之入學專業背景，加

開專業補強之基礎實作或實習

課程之提案，以滿足學生追求技

能之需求。 

1. 已依改善建議提

出自我改善情形

作法 

□是 

■否 (考量不同學

生背景，且課程架

構調整須經各系

會議討論方能修

正。) 

 

2. 已檢附相關佐證

資料 

■是(附錄七)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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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摘要 

工程學院 104 學年度自我評鑑作業，依據本校教務處自我評鑑實施計畫辦

理，學院成立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召集學院院長及三系主任擔任委員，並於 104

年 9 月 1 日召開工程學院 104 學年度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會議，會議中確認本

院 104 學年度自我評鑑作業將邀請的預審委員名單，分別為台科大光電所/特聘

教授黃柏仁教授(現任台科大電資學院院長)、台科大電機系/特聘教授張宏展教

授及本校講座教授黃世欽教授。 

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會議議程，針對本校自我評鑑實施時程表進行討論，會

議資料中提供本院自評報告書及附件資料供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委員檢視，請

各系提供意見後修正，並決議 9 月 4 日將自我評鑑報告書、基本資料表冊及附

件資料等書面資料及光碟電子檔郵寄給三位預審委員進行書審。104 年 9 月中下

旬本院自評報告書經過預審委員審閱並回傳「書審紀錄表」，學院彙整書審紀錄

表中之改善意見及建議，並先以電子郵件方式請本院各系協助回覆及提供佐證

並彙整成會議資料，於 104 年 10 月 2 日召開第二次主管會議討論(委員名單同

工程學院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成員)，會後修正本院自我評鑑報告書。會後依據

教務處自我評鑑實施計畫時程表，統計委員能出席的時間後，簽核通過於 105 年

1 月 7 日辦理工程學院自我評鑑實地訪視。 

  

參、自我評鑑之結果 

一、學院定位、特色與院務發展 

（一）委員改善建議事項 

1. 為提高行政程序，建議強化管控行政文書之時效性。 

2. 教師適任性評量，宜考慮研究、教學、服務及輔導之均衡

性。 

（二） 自我改善計畫 

1-1.請各系優先以電子公文方式處理公文。 

1-2.無法用電子公文處理的文，才以紙本資料送出。紙本公文皆

由學院助理先行檢查，是否有漏核簽之處或文件有疏漏等問

題。若有上述問題，則請學生將公文送回負責人員；確認無誤

後再送到院辦公室給院長核簽，院長核簽完成後，由各系工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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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協助直接送到各處室，此舉目的在於節省時間，也能及時將

緊急的公文送出。 

1-3.每年計畫結案期間(尤其是 11-12 月及 7-8 月)所有經費核銷的

公文，經院長核簽後，一律直接送到會計室，協助執行者掌握

計畫結案經費核銷進度。 

2-1.為兼顧教師適任性評核在教學、研究、輔導與服務等各向度

之均衡性，本院已配合學校適任性評核辦法訂定「工程學院教

師適任性評核辦法」及「工程學院適任性評核系主任質性與系

所服務之考核實施要點」等；主要目的是讓系主任能針對老師

在教學、輔導或系務推動上的努力給予評分，以多方考量老師

在教學、服務、輔導等向度之努力，避免過度重視研究。 

2-2.本校適任性評核首次推動，不免有建議與改進聲浪出現，因

此學校已有意定期檢討教師績效暨適任性評核辦法之成效，

以作為後續修正與改善參考。 

 

（三）執行成果 

1-1.加強宣導使用電子公文，統計全院評鑑後迄今的公文件數共

有 841 件，其中紙本公文為 229 件，電子公文為 612 件，紙

本公文約佔 27%，電子公文佔 73%，統計說明如下表。學院

紙本公文承辦的件數較電子公文件數多的原因包含，承辦的

公文內含院級中心件數，因日前中心尚無正式編制，因此呈核

須另以紙本提供中心主任簽核。 

(單位:件數) 

          系所 

項次說明 
電子系 電機系 機械系 工程學院 合計 

電子公文件數 264 157 161 30 612 

紙本公文件數 70 25 39 95 229 

公文總件數 334 196 186 125 841 

電子公文比例 79% 80% 87% 24% 73% 

紙本公文比例 21% 20% 13% 76% 27% 

1-2.無法以電子公文處理的文件，專人專送減少公文傳遞的時間。 

2-1.經校長指派校教評委員，組成適任性評核檢討之專案小組；

已於 104 年 10 月 29 日及 105 年 9 月 29 日召開會議，並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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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形成之共識，於本校主管會議中提案討論。因此辦法涉及教

師權益，須審慎面對。106 年 3 月 16 日本校第四次校務會議

修訂本校「教師績效暨適任性評核辦法增列免適任性評核之

條件包括本校講座教授、獲選為科技部傑出研究獎、教育部師

鐸獎、獲得本校教學、研究、輔導及泰崗師鐸獎之優良教師、

現(曾)任本校校長者等。本校教師績效暨適任性評核辦法修改

對照表如附錄五。 

2-2.工程學院後續將依據人事室之適任性評核辦法(母法)，因地制

宜於下一次的院務會議中修正本院相關辦法。 

（四） 小結 

1-1.以電子公文承辦的件數增加，有效提高公文處理時效，並減

少掉文的機會。 

2-1.委員建議之「教師適任性評量，宜考慮研究、教學、服務及輔

導之均衡性。」配合本校設置適任性評核辦法，本院目前已訂

有「工程學院教師適任性評核辦法」及「工程學院適任性評核

系主任質性與系所服務之考核實施要點」等；其中「工程學院

適任性評核系主任質性與系所服務之考核實施要點」辦法設

置的主要目的，為讓系主任能針對老師在教學、輔導或系務推

動上的努力給予評分，以多方考量老師在教學、服務、輔導等

向度之努力，以避免過度重視研究。 

二、課程規劃與整合 

（一）委員改善建議事項 

1. 部分學生建議必修學分數略高。 

2. 部分學生建議實習實務課程可適度增加。 

（二） 自我改善計畫 

1-1 電子系將會召開系課程委員會議討論是否調整專業必修學分

數，必要時送系諮詢委員會議審議。 

1-2 電機系將針對同學反應的意見進行調查與瞭解，若有需要則

提報至每一年度的系課程委員會及系諮詢委員會議討論是否

需調整專業必修學分數。 

2-1 電子系預計於 106 年 4 月至 6 月間召開系諮詢委員會議，屆

時將於會議中討論實務課程比例及需求，必要時將作適度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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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電機系每一年度都會召開系課程委員會與系諮詢委員會議，

本學年度預計於 106 年 5 月至 6 月間召開，並將於會議中討

論實務課程比例是否需進行適度的調整及修正。 

2-3 機械系為加強系務發展與課程規劃，每學年定期舉辦系務發

展諮詢會議，會議委員由系主任、校外學者、業界廠商代表、

業界校友、學生家長以及在學學生組成，進行機械系之中長程

系務發展計畫、資源分配、學程設置、課程設計以及有關本系

發展重點之事項討論，研擬規劃課程及模組，並探討產業技術

與課程及實習之關聯以律定教學內容，再徵詢校外產業界委

員意見，多方研討並循環持續改善。 

（三）執行成果 

1-1 電子系過去因應委員建議，自 95 學年度起已逐年降低必修學

分數（95 學年有 69 學分專業必修、96 學年有 56 學分專業必

修、97 學年有 54 學分專業必修、98 學年至 105 學年有 50 學

分專業必修），106 年度是否再調整將會召開課程委員會議審

議。 

1-2 自 96 學年至 105 學年電機系之專業必修訂為 57 學分，而本

系之標竿學校台北科技大學電機系其專業必修訂為 54 學分。

在此期間同學的表現無論是在工讀實習學生及雇主的專業滿

意度皆有高達 80%的比率，若仍有學生反應專業必修學之意

見，電機系會在經過電機系系務會議、系課程與系諮詢委員會

議的討論而修訂。 

1-3 機械系標竿學校比較，北科大機械系精密機電組、精密設計

組與電機與控制組之共同必修 34學分(包含校外實習 2學分)、

專業必修 80 學分。機械系精密機械組共同必修 42 學分、專

業必修 70 學分；光機電組共同必修 42 學分、專業必修 71 學

分；車輛組共同必修 42 學分、專業必修 71 學分。其中共同

必修包含工讀實務實習 18 學分。扣除大三下學期之實務實習

18 學分，共同必修之學分數為 24 學分，總必修學分數為 94-

95 學分；本系之總必修學分數仍低於北科大機械系。依據北

科大機械系課程標準所示，該系共同必修為 33 學分，專業必

修為 78 學分，合計 111 學分，相關資料如附錄八台北科技大

學 105 學年度入學四技部課程標準(如附錄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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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目前電子系有 9 門專業必修實習課及 16 門專業選修實務課，

會再開會討論是否調整，並重新審視是否符合業界需求。 

2-2 目前電機系正執行教育部再造技優專案計畫，共設有 13 門專

業必修實務課程及 20 門專業選修實務課程，也將會在系課程

委員討論是否須調整比例，以符合業界的需求與同學的期待。 

2-3 機械系分為機密機械組、光機電組與車輛組，各個組別皆依

照系之教育目標、專業性規劃課程。機械系參考 99 年自我評

鑑委員建議，於 100 學年度後入學課程總表增加實務課程，

精密機械組實習課程總計 18 學分；光機電組實習課程總計 19

學分；車輛組實習課程總計 16 學分，每個實習課程 1 學分皆

為 2 或 3 小時。部分理論課程亦適當安排幾小時的實務練習，

充分提供學生實務技能訓練。實習建教公司滿意度調查顯示

對學生實務技能(即動手做能力)，從 100 學年度以前入學不滿

意有 1.04~1.52%，100 學年度以後入學不滿意降為 0%，可見

學生實務技能提升。 

（四）小結 

1-1 鑒於課程架構調整影響久遠須謹慎對待，因此已請各系一方

面廣泛徵詢校內外師生與委員意見，另一方面檢視必、選修課

程比例，再考量是否調整。電子系已逐年降低必修學分，機械

系必修學分也較標竿學校低，因此將不再調整學分數；但仍會

依據產業現況與學生需求，適時調整課程內涵。 

2-1.部分學生建議實習實務課程可適度增加，已請各系進一步檢

視理論課程與實務課程的比例，以決定是否須調整。並請各系

於系所相關委員會上，討論依照學生之入學專業背景，加開專

業補強之基礎實作或實習課程之提案，以滿足學生追求技能

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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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其他（自行補充） 

     無 

伍、總結 

國內各大專校院接受評鑑的目的，不外乎是要提升大學校院整體品質，使教

育品質有問題之系所或學校有改進的機會。 

工程學院藉由辦理自我評鑑實地訪視，邀請外界委員給予指導；從書面審查

到實地訪視，並針對委員提出的意見與建議，逐一檢視與修正。學院接受評鑑的

執行成效，主要著力於系所資源的整合，以發揮對大功效，而各系所執行的成效，

加總而言即為學院的整體表現；因此委員建議之意見提供院系參考，藉由外部意

見的注入，讓院系檢視教學各方面的成效，讓本院整體品質得以提升。 

學院(含系所)評鑑實地訪視結果，獲召集人黃柏仁院長與其他兩位委員的一

致肯定，給予通過。學院也將持續努力，並配合校方營造更優良的教育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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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 

附錄一 工程學院全院公文統計表 

 104/8/1-106/3/27 

系所 電子傳簽件數 紙本傳簽件數 總計 

工程學院 30 95 125 

電子工程系 264 70 334 

電機工程系 157 39 196 

機械工程系 161 25 186 

小計 612 229 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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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工程學院教師適任性評核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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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工程學院教師參與系所服務與質性表現績效評核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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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工程學院教師適任性評核輔導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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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本校教師績效暨適任性評核辦法修改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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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99 學年度科技大學自我評鑑建議回覆(機械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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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99 學年度機械系第 14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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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八 台北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入學四技部課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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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aps.ntut.edu.tw/course/tw/Cprog.jsp?format=-3&year=105&matric=7 

http://aps.ntut.edu.tw/course/tw/Cprog.jsp?format=-3&year=105&matric=7



